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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时工”可否兼职？能否与其他
单位建立全日制用工关系吗？

答：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
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
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
先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劳动合同法》从
法律上确认了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
上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法性。

而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只能与一个
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作为“小时
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以上的用人单
位同时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
这里，与其他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是全
日制用工下的劳动关系还是非全日制用
工下的劳动关系，法律并未进一步作出
规定。

一般来讲，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建立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由于时间
上的要求，只能在全日制工作之余，比如
全日制用工下班之后，才能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关系，这
实际上是全日制用工下的兼
职问题。因此，一旦与单位建
立全日制用工关系，是否还能
到其他单位做“小时工”，一般
应以不影响该全日制用工的
工作为前提；而且，必要时，还
需要全日制用工单位的许可。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劳动者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所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案情简介】
2017年 3月，董某某入职某空调公

司任主管。某空调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
和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均约定职工在任
职期间不得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第二
职业，不得参与和公司业务有竞争关系
及关联交易的活动。

2020年 2月，董某某以主管身份向
某空调公司提起采购申请单，并附某机
电公司报价单。后某空调公司经审批，
该机电公司成为某空调公司长期供货
商，采购金额达185万元。

2022 年 11 月，某空调公司发现董
某某自2010年 4月起即担任某机电公
司股东和监事，其自 2020 年利用在某
空调公司的职务之便促成某机电公司
成为长期供货商，某空调公司认为董某

某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据
此通知董某某解除劳动合同。董某某
申请劳动仲裁，后起诉至法院，要求某
空调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董某某在入职某
空调公司工作期间从未向公司披露或
报备其担任某机电公司股东、监事的情
况，其在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发起、
促成某机电公司成为某空调公司长期
供货商，该行为扰乱了某空调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秩序，与其应恪守的职业道
德相悖。某空调公司在知晓董某某的
上述行为后，基于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和
严明劳动纪律的目的，解除与其劳动合
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驳
回董某某诉讼请求。

【法官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

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
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
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
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
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劳动关系的
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彼此
信赖、充分合作。对于劳动者而言，应当
忠诚、勤勉、妥善完成用人单位交予的工
作，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
度，不得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人
单位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在
职期间不得从事与用人单位有竞争性的
同类工作、类似工作或者关联交易的活

动，劳动者理应恪守。劳动者在知晓该规
定的情况下，仍抱有侥幸心理不向用人单
位披露或告知，利用自身职权便利谋取利
益，既触碰了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
红线，又违反了职业道德和忠诚义务，终
将自食苦果。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祁纪运

近日，全国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业务
竞赛落下帷幕。经过层层选拔，这次竞赛共
有来自全国检察机关的33支队伍99名选手
参赛。竞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赛段，
综合考察选手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案件审
查能力和语言表达、现场应变能力。历经6
天激烈角逐，来自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的王
孟以总得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成功夺冠，荣获

“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业务竞
赛标兵”。

“这样一场双向奔赴”

初见王孟，她高瘦清朗，大眼睛扑闪着
智慧的光芒，聊起业务来十分娴熟。采访中
她对法律的精深、语言逻辑的严谨，让人叹
服。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检察控申是
窗口，也是面向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第一
线。办理过多起涉老诈骗案件和涉农民工
劳务报酬等纠纷案件的王孟表示，在切实提

高检察环节矛盾纠纷化解质效方面，可以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案件质效，减
少信访发生保障案件质效，从源头上减少矛
盾发生；二是提高释法说理水平，坚持谁执
法谁普法，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等方式，把法
理、道理、情理讲清楚；三是利用好司法救助
等方式，帮助当事人解决生活急困，助推矛
盾化解。

基层检察院案件体量较大，电信网络诈
骗、盗窃、毒品类犯罪、寻衅滋事、聚众斗殴
等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案件占比最大。
往往，办案者眼中的一起普通案件关系着涉
案当事人的一生和多个家庭的幸福。

作为面向基层的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
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更要具备与人民群众
同频共振的司法共情力。有时候，控申的案
件很小，小到一句问候、一杯热水就能解决
来访群众的怨愤；有时候，控申的案件又很
大，大到很多当事人可能因此困顿一生都无
法自拔。王孟说，她时刻提醒自己，用心用
情，设身处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而控申工作也应该是这样一场温暖的双
向奔赴。

“好苗子”成为“真尖兵”

说起王孟，领导和同事们都对她称赞有
加。玄武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副主任周金凤
是王孟的“师傅”。她说，王孟科班出身，专业
对口，虽然刚开始工作经验并不丰富，但她的
细致让老检察官叹服，是个好苗子。她介绍
说，如果在案件中发现一个问题，王孟不仅四
处找资料，还要找老检察官寻根问底，常常从
第一间办公室问到最后一间办公室！案件调
查中，为了一个证据，为了一份公道，更是不
查清楚不罢休！

院领导韩立勇对王孟的工作主动性记忆
犹新。2018年，玄武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工
伤案件，因挖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围墙坍塌，

将工地的维修工人砸倒，当
场死亡，被定为重大责任事
故。从没涉及过这项工作的
王孟第一时间写好了简报，
得到了省、市检察院采用。

“她的笔头很准，并没有把简
报写成宣传稿件，这两种稿
件撰写要求有所不同，而王
孟第一次动笔就是高质量。”
彼时，还是研究室主任的韩
立勇犹如伯乐发现了千里
马。

检察长余红对王孟的努
力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
回忆说，去年春节院里安排
值班，发现王孟大年初一起
便连续在班看书学习，这份

“定力”不简单。
王孟的优秀和努力大家

有目共睹，勤奋学习+实操
磨炼，终不负有心人。所以
接受记者采访时，余红说，王
孟在全国业务竞赛中夺冠是
预料之外，却也并不意外。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1994年出生的王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特别的沉稳。检察控申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
的窗口，检察干警要坚持原则和本位，接访时
更要让群众如沐春风。

先后在多个岗位待过的王孟，毕业于西
南政法大学，2016年进入玄武区检察院，现
为四级检察官助理。除了这次获得“第二届
全国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业务竞赛标兵”
荣誉之外，她还获得过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
人业务竞赛获“十佳公诉人”的荣誉称号。“检
察官助理获得十佳公诉人是很不容易的！”
周金凤说。

总结经验，王孟表示，“一方面是学习不
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在案件中学
习历练，积累办案经验。两者兼顾，追求学以
致用，知行合一。”当记者问起这次全国业务
竞赛中成功夺冠的感受，她感慨地说，首先是
要做到业务素能过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
法，就是脚踏实地地学习，不断补足业务短
板，精进业务。

生活中的王孟还是一个 5岁孩子的母
亲，一名军嫂。结束每天忙碌的工作后，一下
班她又开启了另一种“上班”——带娃。晚上
哄孩子睡着后，王孟往往会再拿起专业书，开
始挑灯夜读。

本报记者 万森 通讯员 刘松茂 赖
秋霞

■■人物专访人物专访
她为什么能在全国竞赛中夺冠？

王孟王孟：：将答案书写在日夜兼程的奋斗中将答案书写在日夜兼程的奋斗中

【案情简介】
驾驶员张某是某公司劳动合同制员

工。2020年5月的一天，张某驾驶公司自有
货车送货，路上与一辆小轿车发生追尾事
故，当场导致小轿车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交
警部门认定，张某因疲劳驾驶导致交通事
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以交通肇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因张某在事故中受重伤，
暂予监外执行。2021年3月，张某被认定为
工伤，伤残等级鉴定为二级。公司未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因工伤赔偿问题与公司协商
未果，张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其
工伤赔偿费。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张某的请求。公司不
服，起诉至法院。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院
判决公司支付张某工伤赔偿费。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货车司机负交通事

故全部责任是否还能被认定为工伤？
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劳动者在负全责的交通事故中受

伤，是否能认定为工伤？公司称，张某在交通
事故中负有全部责任，不应当认定为工伤。
且张某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依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
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规定，不宜认定为工伤。但本案中，张某
是货车司机，送货途经的路线或地点应视为
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所以他在执行本单位
工作任务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属于《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认定工
伤的情形。

其次，张某被判处刑罚，是否能被认定为
工伤？虽然张某在工作中发生事故伤害符合
认定工伤的情形，但是其被法院判处交通肇
事罪，是否还能被认定为工伤？法律规定，交
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并非故意犯罪，不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法定不应当
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内。所以，张某所受伤害
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因公司未为张某缴纳工
伤保险，所以应当自行承担张某工伤赔偿的
全部责任。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劳动者工作期间发生交通

事故引起的劳动争议。因货车司机承担事故
的全部责任，会让人误以为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认定工伤的情形。实际上，货车司
机驾驶单位车辆运输货物在途即为工作时间，
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的情
形。此项遵循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工伤
认定不以劳动者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因此，
司机按照单位要求出差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
致本人伤亡的，只要其不存在法定不予认定为
工伤情形的，就应当认定为工伤。

长途运输作为一个特殊行业，货车司机
往往常年奔波在路上，受货运时效等诸多因
素影响，大多数货车司机基本上是日夜兼程，
意外风险加大，本案就是司机疲劳驾驶导致
车毁人亡的惨痛代价。道路千万条，安全第
一条。提醒司机朋友，应严格按照安全驾驶

规定，每四小时休息一次，不要为了与时间赛
跑而忽略了安全。

法条链接：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

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

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
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故意犯罪的；
（二）醉酒或者吸毒的；
（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连法工

■■小易有约小易有约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维权典型案例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维权典型案例二

货车司机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还能认定工伤吗货车司机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还能认定工伤吗？？

随着移动支付、实名登记制的推行，手机号码与个
人身份信息、隐私信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少企业
为便于联系客户、开拓业务，为员工办理了工作号。那
么员工离职后，手机号码归谁？近期，泰州市高港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某华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为单位员工在被告
Y通信公司处办理了集团成员统一付费业务，双方签
订集团成员统一付费业务协议。案涉手机号码由某华
公司分配给员工洪某使用。2016年10月，洪某自行向
Y通信公司申请办理案涉手机号码的变更登记业务，
业务受理单载明原客户名称为某华公司，新客户名称
为洪某等内容。某华公司一直按月为该号码定额统付
通信费用。2022年 6月，洪某离职。某华公司要求洪
某返还案涉手机号码，但洪某不愿配合。某华公司从
Y通信公司处得知该号码早已变更使用权人，并以案
涉手机号码使用权人系洪某为由拒绝办理变更过户。
某华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Y通信公司将案涉
手机号码重新变更为某华公司。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本案提供的业务受理单可知，
案涉手机号码的原登记户主系某华公司，故某华公司
对该号码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双方之间形成电信服务
合同关系。业务办理过程中，被告Y通信公司未经原
告同意，擅自根据洪某的申请，将该手机号码的使用权
人变更登记为洪某，存在过错。鉴于该号码的过户登
记并非原登记户主即某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
过户登记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被告某华公司辩
称，原、被告之间仅是通过系统付费的电信服务关系，
案涉号码的实际使用权人为洪某，故不存在Y通信公
司擅自变更使用权人的行为。对此，法院认为，用户应
通过电信服务合同方式从运营商处取得手机号码的使
用权，而非以实际占有方式取得，对此抗辩意见法院不
予采纳。综上，法院判令被告Y通信公司将案涉手机
号码的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原告某华公司。双方均服
判，未上诉。

法官提示，手机号码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国家
拥有手机号码的所有权，通过统一的管理与分配使手
机号码为公众服务，运营商拥有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并
通过电信服务合同将使用权转移给用户。同时，手机
号码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作为验证和识别个人身份的重
要手段，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人
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因此，手机号码作为一种具有
通信功能的财产权益，其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为避免类似争议，企业将其名下手机号码分配给
员工使用时，应在劳动合同或相关合同中明确约定手
机号码等权益的归属问题。员工亦应当遵守公司规章
制度使用工作号并在离职时做好交接，以免给双方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李娜

■■案中法理案中法理

工作手机号工作手机号
在员工离职后归谁在员工离职后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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